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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7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19 定-004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9 年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冀中能源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郑温雅 李英 

办公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 191 号 河北省邢台市中兴西大街 191 号 

传真 0319-2068666 0319-2068666 

电话 0319-2098828 0319-2068312 

电子信箱 jzny000937@sina.com jzny000937@163.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及工艺流程 

1、公司的主要业务 

公司业务包括煤炭、化工、电力、建材四大板块，其中煤炭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公司煤炭产品按用途分为炼焦煤和动力煤。

其中，炼焦煤具有低灰、低硫、粘结性强等特点，主要用于钢铁行业；动力煤具有低硫、低磷、高挥发分等特点，主要用于

发电、建材、化工等行业。 

公司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及技术优势，通过独立开发与兼并重组等方式实现资产及业务整合，通过科技和管理创新实现有序开

发，坚持以煤为主的发展思路，不断壮大煤炭主业，在资源依托坚实、规模效应显著、抗风险能力较强基础上形成并巩固产

业及产品优势。 

2、公司煤炭生产工艺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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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内公司所属行业的发展 

2019 年，煤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优质产能逐步释放，煤炭供给质量稳步提升，煤炭市场供需基本平衡，煤炭市场价格基

本保持在合理区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48.6亿吨

标准煤，比上年增长3.3%，煤炭消费量增长1.0%，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煤炭产量38.5亿吨，比上年增长4%，进口煤炭

4亿吨，比上年增长6.3%。整体来看，煤炭行业运行基本平稳。 

（三）公司的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物资管理部行使物资管理职能，负责公司物资管理政策、制度、办法制定及监督考核；对物资价格的审查；组织机关职能部

室对采购计划、物资技术参数的审查；物资采购资金预算审核和采购计划的确定下达物资质量、物资管理标准化的监督管理

检查工作物资采购计划的价格公示和对标工作；各矿（厂）与物资供应分公司的业务协调、纠纷处理和公司安排的其它工作。 

2、生产模式 

公司编制年度生产计划，规划发展部组织各部门对各矿井煤田地质赋存条件、储量分布状况、煤质指标、生产能力和生产进

度安排等进行综合分析，形成年度煤炭采掘计划、年度采煤工作面接替计划和季、月度分解计划，由规划发展部汇总工作计

划并上报审查，各矿井按照审批下达的总体生产计划组织生产；各生产矿井员工负责生产过程安全、生产、技术现场作业，

公司生产、安全、技术等业务主管部门对生产过程进行指导、监督、考核，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 

3、销售模式 

运销分公司负责煤炭销售管理工作，从计划安排、价格管理、货款回收等方面实行统一管理；运销分公司根据价格委员会制

定的价格政策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进行销售。 

（四）矿产勘探及资源储量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未进行矿产勘探活动。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下属21座矿井，总地质储量31.49亿吨，年度核定生产能

力3420万吨。公司目前在产矿井的总可采储量约7.05亿吨，以优质炼焦煤、1/3焦煤、肥煤、气肥煤以及瘦煤为主。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19 年 2018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 年 

营业收入 21,740,054,435.51 21,458,411,715.88 1.31% 20,381,753,946.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1,369,331.26 872,022,195.16 3.37% 1,064,340,651.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17,113,537.17 948,629,988.90 -3.32% 1,102,240,451.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2,168,999.99 3,104,024,885.60 11.54% 4,348,892,328.9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51 0.2468 3.36% 0.3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51 0.2468 3.36% 0.3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46% 4.45% 0.01%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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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7 年末 

总资产 45,458,366,117.58 45,766,149,173.63 -0.67% 45,778,725,805.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441,879,671.88 19,898,113,624.31 2.73% 19,293,868,326.9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646,312,694.82 5,759,050,982.92 5,552,476,342.90 4,782,214,414.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4,247,811.28 223,117,743.27 274,245,739.63 169,758,037.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178,072.82 239,115,626.22 293,721,446.58 207,098,391.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647,645.63 548,805,534.73 1,113,510,955.46 1,436,204,864.17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90,092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86,12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44.48% 1,571,567,309 526,797,385 质押 680,000,000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90% 597,142,952 100,149,623   

冀中能源邯郸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6.88% 243,252,041    

冀中能源张家口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3% 117,677,888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23% 43,364,800    

杨龙活 境内自然人 1.12% 39,678,91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1% 28,583,32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29% 10,423,284    

陈志军 境内自然人 0.28% 9,939,100    

颜执成 境内自然人 0.28% 9,87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峰峰集团、邯矿集团和张矿集团为冀中能

源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未知其他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本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证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邯矿

集团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 235,000,000 股，股东杨龙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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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信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 39,678,918 股，股东颜执成通过信

用担保账户持股数量为 9,877,900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是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万元） 利率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6 冀中 01 112292 2021 年 03 月 23 日 149,000 5.40%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16 冀中 02 112432 2021 年 08 月 22 日 142,999.5 4.7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 冀中 01 112557 2022 年 07 月 26 日 200,000 5.17%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

付情况 

2019 年 3 月 25 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债券"16 冀中 01"上一计息期间的利息支付及债券回售

相关事宜。2019 年 7 月 26 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债券"17 冀中 01"上一计息期间的利息支付

事宜。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司完成了公司债券"16 冀中 02"上一计息期间的利息支付及债

券回售相关事宜。 

（2）公司债券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变化情况 

2019年5月27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16 冀中01”、“16 冀中02”、

“17冀中01”的信用等级维持AAA。 

以上评级报告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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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之日起两个月内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债券评级报告，请投资者关

注。  

 

（3）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2018 年 同期变动率 

资产负债率 49.54% 52.85% -3.31% 

EBITDA 全部债务比 18.29% 15.74% 2.55% 

利息保障倍数 3.33 2.9 14.83%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需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从事固体矿产资源相关业务》的披露要求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煤炭 17,625,432,441.16 4,552,105,206.00 25.83% 1.63% 7.96% 30.18% 

电力 69,758,649.71 -31,865,693.52 -45.68% -18.31% -20.44% -49.59% 

建材 369,033,622.41 32,342,310.43 8.76% -5.30% -4.64% 9.40% 

化工 3,327,267,039.26 432,188,094.51 12.99% 0.94% 2.88% 14.63% 

其他 5,446,990.80 -8,764,580.31 -160.91% -76.99% -48.79% -17.21% 

合  计 21,396,938,743.34 4,976,005,337.11 23.26% 1.23% 6.41% 26.9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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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新金融工具准则 

财政部于2017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修订）》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

（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参见附注三、10。 

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根据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以下三类：（1）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混合合同包含的主合同属于金融资产的，不应从该混合合同中分拆嵌入衍生工具，而应当将该混

合合同作为一个整体适用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集团金融负债的会计政策并无重大影响。 

2019年1月1日，本集团没有将任何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

负债，也没有撤销之前的指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法”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规定的、根据实际已发生减值损失确认减值准备的方法。“预

期信用损失法”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本集团信用损失的确认时点早于原金融

工具准则。  

本集团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下列项目进行减值会计处理并确认损失准备：  

·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应收款项和债权投资；  

本集团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除某些特定情形外，对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将金融工

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2019年1月1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

收益。同时，本集团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 

于2019年1月1日，金融资产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如下：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项  目 类  别 账面价值 项  目 类  别 账面价值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 

以 成 本 计 量

（权益工具） 

513,770,000.00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513,770,000.00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5,571,033,516.83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 898,867,945.67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4,657,271,379.24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102,520,931.67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 2,109,585,199.10 

应收款项融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其他综

合收益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22,409,173.90 其他流动资产 摊余成本 --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 411,912,437.86 

应付利息 摊余成本 133,241,780.82 应付债券 摊余成本 133,241,780.82 

 

本集团将根据原金融工具准则计量的2018年年末损失准备与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确定的2019年年初损失准备之间的调

节表列示如下： 

计量类别 调整前账面金额 

（2018年12月31日） 

重分类 重新计量 调整后账面金额 

（2019年1月1日） 

应收账款减值准备 980,073,061.61 -- -7,064,267.43 973,008,794.18 

应收票据减值准备 -- -- 14,894,191.92 14,894,191.92 

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 161,022,306.10 -- 10,496,736.04 171,519,042.14 

 

2、新债务重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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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以下简称” 新债务重组准则”)，修改了债务重

组的定义，明确了债务重组中涉及金融工具的适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准则，明确了债权

人受让金融资产以外的资产初始按成本计量，明确债务人以资产清偿债务时不再区分资产处置损益与债务重组损益。 

根据财会[2019]6号文件的规定，“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项目不再包含债务重组中因处置非流动资产产生的利得或

损失。 

本集团对2019年1月1日新发生的债务重组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 

3、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 

财政部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下简称“新非货币性交换准则”），明

确了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的概念和准则的适用范围，明确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明确了不同条件下非货币

交换的价值计量基础和核算方法及同时完善了相关信息披露要求。本集团对2019年1月1日以后新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

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9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不进行追溯调整。 

4、财务报表格式 

财政部于2019年4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2018年

6月发布的《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同时废止；财政部于2019年9

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

度合并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1号）同时废止。根据财会[2019]6号和财会[2019]16号，本公司对财务报表格式进

行了以下修订： 

资产负债表，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行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行项目拆分为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公司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按照财会[2019]6号文和财会[2019]16号文进行调整。 

财务报表格式的修订对本公司的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等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新增子公司河北冀中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7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建20万吨玻璃纤维池窑拉丝项目的议案》，同意在

河北省沙河市投资建设年产20万吨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为加快新建玻纤项目建设进度，并综合考虑项目未来生产运营

需要，本公司于2019年5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投资设立子公司，并于2019年6月6日注册成立河北冀

中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71,100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实缴注册资本10,000万元，持有河北冀中新材料有

限公司100%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2、原子公司河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注销 

为整合业务板块，提升企业管理效率，本公司结合实际情况，由子公司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原子公司河

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并依法注销河北本道矿山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新公司名称保持“邢台景峰建筑安装工程有限

公司”不变，注册资本变更为5,600万元，公司持有其100%股权，仍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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